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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快报记者调查，这些商铺多由商户或者房

东装修，他们为什么不按原貌修复，要将老房子改头

换面？

历史建筑桨栏路 102 号商铺的管理员说，他们是

2020 年租下 102 和 104——装修后打通成为一个大商

场，“这种几十年的房子，很旧，就刷了油漆，好看咯，能

够引领潮流。杨巷路、光复南、桨栏路这三条街卖韩版

潮牌，你看韩国明星穿什么衣服，整个市场马上就跟风，

装修风格都是学他们的。服装最讲时尚，做服装跟原本

的那些建筑不太搭。”

他还说：“这些档口每年都要装修几次的，一换季就

是换时装风格，卖的东西不同，他装修风格都不同。”

不少店主都觉得怎样装修：“纯粹个人爱好”，“这是

个人选择吧”。

至于这样改头换面破坏了历史建筑的风貌，桨栏路

102号的管理员不屑地说：“有审美眼光的人觉得好看就

是好看。群众觉得好看就是好看。它原本就是很丑啊，

怎么修才修得好看呢。你所说的历史建筑，在讲潮流面

前，一文不值的，没作用没价值的。不是旅游景点，这些

又不是圆明园，没价值的东西。”

甚至一位街道执法办人员虽然也承认这些装修违

反了相关法规，但也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啊，他搞

的比较有特色的招牌，整个现代化的气息，把街道搞得

也挺漂亮的。”

对此，市名城委委员、华南理工大学教授郑力鹏

指出：“觉得新装修才好看、漂亮，首先是认识不到历史

街区的价值，不知道旧的东西也可以很时尚，需要改变

观念；第二是对保护法规不理解，保护历史街区和建筑

涉及公共利益，有法可依，而审美涉及很多因素，好看

不好看因人而异。不可由着个人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

改造。利用旧建筑需要保护历史风貌，而不是改成时

髦建筑。”

根据《广州市城乡规划程序规定（2019年修订）》，

未经规划许可改变外立面属于违法建设，负责违法建

设查处的是街道执法办。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三十六条、

四十六条、三十九条，在历史文化街区建设控制地带内进

行新建、扩建、改建活动的，应当符合保护规划或者保护

措施确定的建设控制要求，在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与

历史风貌相协调，不得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凡历

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内改变外立面的活动均需要规划

许可，应当组织专家论证和征求公众意见。

在光复南历史街区及其周边，被装修严重改变外

立面的不仅有挂牌保护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纳

入保护的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历史街区内的非保护类

建筑也多被改头换面，违反了上述法规中要求保持历

史文化街区历史风貌完整性的要求。

那么为何街道执法办未能发现包括历史建筑、传

统风貌建筑及线索、非保护类建筑在内的所有擅自改

变外立面的行为呢？

据新快报记者调查，有街道执法办人员误认为：只

要不增加面积，就不是违建；也有街道执法办人员误认

为，即使改了外立面，但只要执法人员觉得跟整个街区

没有明显的冲突，也没有破坏历史街区的整体风貌，就

不需要规划许可。

有街道执法办人员则表示，已经有巡查，知道有历

史建筑在施工，但不懂法律知识与专业知识，不知道怎

么判断是破坏风貌，而在查阅保护规划图则时，也不懂

立面包括窗户是核心价值要素，以为只有特色装饰与

构件才是核心价值要素。

据荔湾区规划分局相关人士介绍，曾对街道执法

办进行过专业培训。但据新快报调查，目前不少街道

执法办人员换岗频繁，即使掌握了相关法律知识与政

策，也很快就调离岗位。

而新快报记者发现，更普遍的误区是：作为法定的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责任人，及执法者，属地街道执法人

员认为只有挂牌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才需要保

护，需要在修缮前进行规划许可或方案审核，不知道历

史文化街区内所有建筑改变外立面都需要专家论证及

规划许可，缺乏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的观念与法律

知识。

根据《广州市促进历史建筑合理利用实施办法》第

三条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应当遵循保护优先、合理利

用、惠民利民、鼓励创新的原则。

强调的是保护优先在合理利用之前，但有城管人

员认为：“既然要活化利用，肯定是要适应时代的发

展。再完全按照之前的面貌来敞开经营，这也不符合

历史文化街区活化利用的要求。”

一位街道城管甚至说：“把遮挡历史建筑外立面的

广告牌扯开后，就跟街道两边格格不入了。”这位城管

所指的街道两边就是指已经变成网红风、日韩风的现

代装修。因为这种装修风格，杨巷路整条街道的历史

风貌已完全改变。

但另一方面，荔湾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下称

城管执法局）的业务指导与指引也存在缺失，前年印发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涉嫌破坏历史风貌及保护建筑

等违法行为查处力度的通知》，包括查处整改工作的指

引，规定了《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中要求查

处的行为共计十条，却偏偏漏了历史街区内改变外立

面需要规划许可的第三十九条。

历史街区内建筑修缮 制度缺失须健全

之

要提高法制意识，加强工作协同机制，强化监管

■策划：何 姗
■采写：新快报记者 何 姗 文僖
■摄影：新快报记者 文 僖

“十三行服装市场一带早就‘迭代’得面目全非了，近
几年改得越来越厉害。”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位老
师叹息道，他在2015年、2019年、2020年带学生在光
复南路、杨巷路、桨栏路一带调研批发业的空间形态，目
睹了这片历史街区从布匹、辅料、服装批发的清末民国老
街向时尚日韩系网批、原创潮牌街“换装”的变迁。

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建筑不当修复非自今日始，但
多是改变建筑立面的材料与色彩，而在杨巷路、桨栏
路、光复南路一带，除了改变立面材料色彩，更有广告
包裹整栋建筑立面，拆除临街立面墙体、门窗、山花、栏
杆等重要的价值要素部位，破坏更严重。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要避免重蹈覆辙，从保护责
任人（或使用人）到相关部门，各个环节都需要审视反
思，亟须从观念上修正，从制度上健全。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杨巷路42号（上图：改造前；下图：改造

后，二楼原门窗、铁艺栏杆全部被拆除，改造为玻璃橱窗，并被

刷上蓝色涂料；一楼墙面被刷上白色涂料。）

根据《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助办法》

第九条，经向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技术咨询，

属于轻微修缮的，应按照历史建筑维护修缮有关工作指

引具体开展，办理修缮设计、施工方案审查时，无需将历

史建筑保护利用规划的保护要求纳入审查；属于非轻微

修缮的，在修缮前应按照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

提供的技术指导意见制定修缮设计、施工方案，并报区

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审核。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不当装修的8处历史建筑中，

仅3处曾进行过技术咨询服务，但商户都突破了当初申请

修缮的范围，如桨栏路42号在体现建筑价值的外立面部

分，申请的是外墙粉刷（不改变原状）、清洗（不改变原状）

或修补（不改变原状），窗户局部整修（原样整修），但实际

上把一楼窗户打大了，拆了部分立面墙体，三根店名柱子

均被包裹遮挡。也违反了修缮咨询申请表上禁止对历史

建筑实施的行为：改变沿街可见立面颜色、形状、材质。

另一方面，咨询服务机构在修缮咨询表上建议历史

建筑修缮涉及改变外立面、房屋结构及核心价值要素时

要办理规划许可，报房管部门审批修缮方案，但仅1处建

筑业主依法办理了规划许可，却不按许可要求修缮，也

不申请验收。全部8处历史建筑业主均没有向区住建局

申报修缮及方案审核。

不仅是私房业主法制观念淡薄，公房业主或者政府

下属的建设单位也缺乏历史建筑修缮法律知识，不当装

修的40处建筑中，15处为直管公房，但都没有依法申请

修缮技术咨询、规划许可。

业主法制意识淡薄，那么为何违法行为没有得到

监管？

先看历史建筑修缮的监管，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条例〉，房屋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历史建筑修缮

的监督管理工作；根据《《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

与补助办法》，区住房城乡建设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巡查

历史建筑修缮工程。

据了解，遭受不当修缮的全部8处历史建筑其业主

均无向荔湾区住建局申报，区住建局完全不知情，无从

巡查与监管。

为什么区住建局不知情？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首

先是宣传告知书有误：

在区政府派发给业主或使用人的《荔湾区人民政府

关于确定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的通知书》上，写有非国

有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修缮历史建筑可以向区住建局

获取免费修缮技术咨询服务，并没有依法表述为（全部

国有及非国有）历史建筑保护责任人都可获取，且表述

为“可以”，会误导保护责任人以为不是必须到区住建局

申请技术咨询。

其次是宣传不足，区住建局（或区房管）是从2019年

12月《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助办法》实施

之日起，从区规划局接手负责历史建筑修缮监管职能，

迄今已有3年。但据新快报记者调查，一些区政府部门、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办并不知道区住建局负责历史建筑

修缮监管。

不只是私人业主，目前一些区政府下属建设单位

在修缮历史建筑时，也不知道要进行修缮技术咨询，

要报区房管局审批设计与施工方案，如北京路步行片

区改造提升项目二期工程，直到新快报记者向市名城

办、市住建局反映，建设单位区代建中心才开始走程

序报批。

包括负责查处上述不当修缮的街道执法办人员也

不知道历史建筑修缮由区住建部门管理。

而耐人寻味的是，新快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向12345

投诉，12345把工单派到街道城管，当城管与区住建局联

系时，城管人员说：“住建局说现在没有一个科室管这一

块的，它推来推去，就推到了质监科室，住建局没人理我

们，我们找了几天了。”

其三，历史建筑修缮并未按照规范程序执行，现有

程序存在漏洞。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并无按服

务要求引导非轻微修缮的保护责任人报区住建局审核

设计与施工方案。

在《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咨询服务申请表》上，有一

栏是区房管部门（住建部门）意见。但新快报记者查阅

了8份从2016年至2021年的申请表，无一有区房管或住

建部门加具意见并盖章。多家技术咨询服务机构负责

人表示，市住建局并无与这类机构签订委托合同，也没

有明确提出要加具意见的要求。一些机构甚至因为没

有委托合同一度停止咨询服务，导致公众以为不再需要

进行修缮前的技术咨询。

没有技术咨询服务，没有引导申请人去区住建局报

批方案，没有交区住建局加具意见，都导致历史建筑修

缮在区住建局“体外循环”，监管缺位。

目前历史街区内非历史建筑修缮相关管理无章可

循，也是导致历史街区无法受到整体保护的原因。

根据《广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第四十条

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

内建筑物、构筑物的修缮进行监督管理。具体管理办

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并向社会公布。但目前“具体管

理办法”未出台。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助办法》也规

定，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

以及乡村范围内房屋类历史建筑的修缮及监督管理，

参照本办法执行。

但事实上，也并未对上述建筑物的修缮监管参照

《广州市历史建筑修缮监督管理与补助办法》执行。

因为无章可循，目前街道城管对破坏建筑进行整

改也觉得为难，只能先推进历史建筑的整改，一位街道

城管说：“历史建筑修缮的流程还是比其它建筑要清晰

很多。如果没有主管部门指导，没有明确的标准与流

程，我们其实也挺难做的。”

由于没有任何整改依据与专业标准，导致一些

破坏建筑整改方法错误，造成二次破坏，如十八甫

路 87 号业主自行整改时，在刷了红漆的立面上再刷

一层白漆。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相关的职能部门缺乏联动，

也是导致监管缺位的重要原因。

根据《名城条例》第六十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

健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联动制度工作责任制。市、区

人民政府及其城乡规划、文物、建设、土地、房屋、城市

管理综合执法机关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联动制度

的要求，加强普查、日常巡查、预先保护、应急处理和许

可审批等方面的工作协同。

据荔湾区规划分局相关人士表示，其对历史建筑做的

规划许可，都会抄送到区住建局和相关街道，但区住建局工

作人员表示，并没有收到。而当申请人到街道办理开工建设

信息录入后，街道办也没有把此信息通报给区住建局。

新快报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历史建筑多次破坏性

修缮、被多次投诉及整改，如桨栏路102号分别在2020

年5月、9月、10月进行过3次修缮及整改的技术咨询，

并在2020年6－8月与区规划分局进行沟通，但区住建

局完全不知情。

新快报记者以市民身份向12345投诉后，12345把

投诉转到街道执法办，但当执法办找区规划分局咨询

法律适用问题时，区规划分局没有向其提供技术指引，

没有提供任何建筑相关资料如保护规划、历史资料图

片，执法人员请其到现场指导，也不去。

直到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新快报记者反映的问

题转到区规划分局，并以市名城办的名义发函荔湾区

政府，要求对破坏风貌行为依法开展调查处理，同时进

一步加强巡查管理，区分局才派人到现场核查。

新快报记者在去年8月底向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提交了33处不当修缮的建筑名单，但直到10月18日，

有23处没有整改，区规划分局也没有再到现场检查，

更没有组织专家进行勘察与整改方案评审，导致业主

自行整改，造成二次破坏。如杨巷路 42 号在刷了白

色、蓝色涂料的立面上又刷了灰色涂料。

直到10月18日，新快报记者向12345投诉了27处

还未整改的受破坏建筑，才受到分管12345的区领导

重视，在10月21、23日两次召集有关职能部门和辖区

街道开专题研究会，推进落实下一步整改工作。

一位街道城管说：“我们做到我们能做的事，超大

广告牌遮挡，那先拆广告牌，再露出来它的外观。那你

要我们研究核心价值要素怎么恢复，说实话，我们没这

个能力。” （下转08版）

觉得老房子丑
商铺装修风格紧跟时装潮流

商户

（2）

不执行相关法律程序
违反咨询意见，不按规划许可装修

历史建筑业主

宣传引导不足，部分技术咨询服务停止
无人申报修缮致监管缺位

区住建部门

以为只有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需保护街道执法办

■传统风貌建筑线索十八甫路 87号【上图：左边的 87号本来与右

边的 89号外形完全一样，但被拆除了山花、飘檐及部分墙体，被刷

上了红色涂料；下图（左一）：业主自行整改，在红色墙上又涂上白

色涂料，造成二次破坏】

非历史建筑修缮无章可循
查处整改推进难

法规不完善

相关职能部门缺乏联动，也导致监管缺位缺乏协同

（上接05版）


